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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計畫緣起 

人口老化已成為當前社會現象之ㄧ，長期照護等問題也成為本縣

亟待關注處理的重大課題。由於人口加速老化(地區 13.55%)，社會

觀念及家庭結構的改變，老人與子女同住的比率正逐年下降，隨著老

人經濟能力提昇，社會福利逐漸擴張，以及長者長期照護需要，老人

選擇住進安養、養護中心之比率亦逐年攀升(2000 年 5.59%；2005 年

10.21%)，因而老人安養(護)設施需求也越來越為殷切。 

「金門縣大同之家」是地區唯一老人安養(護)及育幼安置機構，

服務的對象從過去濟貧的方式，自 89 年起調整為普及多數民眾的需

求，並擴大了服務對象(自費安養養護業務)；服務管理也從以往救濟

施捨模式轉為以服務為導向的管理模式。目前進住之長者計有 97 位

(2003 年 55 人；2007 年 97 人)，若以最大容量需求數 120 床計算，

估計於 2008 年後「大同之家安老組」將無法負荷實際需求，因此「養

護中心」之興建計畫應是目前刻不容緩的工作。 

爰此，本家擬計劃於本縣金湖鎮太湖劃測段 1879、1880、1881、

1904、1905、1906 及 1882、1883、1884 等 9 筆縣有土地供興建養護

中心及其他社會福利設施使用，並將該分區原屬之農業區變更為社會

福利設施專用區，以符合相關建築法令及都市計畫法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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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法令依據 

    依據都市計畫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之規定。 

都市計畫經發布實施後為配合中央、直轄市或縣（市）興建之重大設

施時，當地縣（市）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應視實際情況迅行

變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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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變更計畫位置及範圍 

ㄧ、變更位置 

變更土地位於金門縣金湖鎮，地處金門縣動植物防疫所東南側及

Ⅲ-15 號計畫道路(15 公尺)東側(詳附變更位置示意圖)。 

二、變更範圍 

變更土地座落金門縣金湖鎮太湖劃測段 1879、1880、1881、1904、

1905、1906 及 1882、1883、1884 等 9 筆土地，原土地分區皆為農業

區，合計面積共計 21600.22 平方公尺 (詳附變更地籍示意圖及變更

內容示意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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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基地環境現況及變更計畫概述 

一、基地環境現況概述 

 (一)、自然環境 

    基地隸屬於金門縣金湖鎮行政區域內，位於金門島東南側，由金

湖鎮轄下溪湖里所管轄，比鄰本地區動植物防疫所及農業試驗所。 

基地週邊環境為一平緩地形，本地區地層以金門較為普通之花崗

片麻岩為主，其土壤兼屬黏質土與砂質土兩種性質，而土壤多為砂

土，且以花崗岩風化而的成裸露紅土為主。 

    氣候受到大陸東南地區和中國沿岸流影響，冬季乾冷、春季多

霧、夏季雖有西南氣流和颱風帶來較多的雨水，但卻因強烈的蒸發以

及島嶼蓄水能力不佳，而長期處於缺水的狀態。全年平均溫度約在

28.8°C，平均氣溫最高在八月，最低在一月，溫差約 22 度左右。 

(二)、土地使用及交通運輸現況 

    本區域(溪湖里)內，由數個聚落組成；基地北側及西側為都市計

畫劃設為農業區，南側則為供地區新設教養院使用之社會福利設施專

用區，東側為基地對外交通之產業道路。 

   本基地主要聯外道路係由產業道路連接Ⅲ-15 號計畫道路，本道

路為東西向道路，向東連接環島東路、向西可經由幹道連接動植物防

疫所及農試所等機關用地；而若由金門尚義機場出發，右轉伯玉路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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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市、太湖，約莫 20 分鐘的車程可達本聯外道路並轉進本基地，交

通尚稱方便。 

 (三)、土地權屬 

    變更範圍內 9筆土地皆為縣有地，其中太湖劃測段 1879、1880、

1881、1904、1905及 1906等 6筆土地已取得管理權，另太湖劃測段 1882、

1883 及 1884 等 3 筆土地原管理者金門縣畜產試驗所已無使用計畫，並

同意變更登記管理者，詳如附表三-土地清冊及附件六-變更土地同意文

件。 

二、變更計畫概述 

 (一)、土地使用與公共設施計畫 

    1、土地使用變更內容 

      變更範圍擬興建"金門縣養護中心"，並變更農業區為社會福利

設施專用區，以落實本縣社會福利政策。 

    2、開發內容 

      社會福利設施專用區之使用項目為專業養護機構，符合設立之

標準，而新建養護中心非屬營利事業使用，屬於社會福利機

構 (本案變更之開發計畫，詳如表一) 。 

      建築物群規劃以圍塑的配置方式，型式類似金門閩南傳統民宅

當中最常見的「一落四櫸頭」，中間為中庭，並以廊道連接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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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區與養護區(詳附規劃構想示意圖)。 

表一  變更金門特定區計畫(部分農業區為社會福利設施專用區)   

養護中心開發計畫表 

樓層數 建築群及主要使用項目 
樓地板面積

(m²) 
供養護使用空間 

備 

註 

1F 

警衛室、接待室休憩區、護理站交誼廳、

辦公室會議室、治療及復建室、中央廚

房、中重度養護房 

2598.19 m²

中度養護房 26 床 

重度養護房 23 床 

合計 49 床 

 

2F 
交誼廳、護理站、宗教室、男女宿舍、

輕度養護房 
2391.81 m²

輕度養護房: 

1 人房:28 間=28 床 

2 人房:10 間=20 床 

家庭房:1 間=2 床 

合計 50 床 

 

3F 
交誼廳、護理站、餐廳、觀察室、 

屋頂花園、失智患者養護房 
1518.1 m² 失智專區:38 床  

屋頂層 斜屋頂層 109.72 m²   

    3、公共設施 

配合基地內動線規劃，透過退縮、主要入口，進入中庭後的

花園綠地、景觀魚池，創造多層次的造景空間與半戶外空間，

以提供老人舒適的休憩空間，並搭配週邊的植栽及停車位，

達到整體空間的活化(詳附開發空間系統圖)。 

(二)、交通系統計劃 

    1、主入口位於西北側的道路上，提供長者及訪客進出入使用。 

   2、西側設置員工車輛停車及裝卸貨物車輛通道。 

   3、停車場供訪客及員工停車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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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救護車緊鄰養護區外，配合緊急狀況使用。 

(三)、整地排水計畫 

計畫區屬於平坦之農業用地，全區平均坡度均在 3%以下，未來

亦無大挖大填之整地行為，故並無傳統山坡地挖填工程之水土保持

問題，未來動工整地後最主要之考量為使挖填兩方能互為利用，造

成平衡，並盡量減少破壞週邊自然景觀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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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變更理由及內容 

一、變更理由 

 (一)、依本縣施政藍圖，社會建設及擴大大同之家規模功能辦理。 

 (二)、人口老化已成為當前社會現象之ㄧ，長期安養及照護等問題

也成為本縣亟待關注處理的重大課題。 

 (三)、「金門縣大同之家」是地區唯一老人安養、照護及育幼之安置

機構，為提昇本縣老人福利服務工作，挹注長者安養及養護之擴展及

落實社會服務指標，同時結合金門縣身心障礙者教養機構資源連結，

期望透過養護中心及其他週邊附屬社會福利設施的興建，整合社會需

求，提供更完善的照護，以浮現福利島之願景。 

 (四)、近年來老人觀念逐漸改變，再加上本家優雅的居住空間與優

質的服務品質，以及社會環境變遷的因素，逐漸吸引老人住進的意

願，是故站在前瞻性的角度思維，將安養與養護作業區隔，興建獨立

式養護中心是刻不容緩的預期目標，同時提供更多長期安置在台省養

護機構之長者，返回出生地接受政府的照顧，可使其親屬就近探視，

藉以親情的關懷與滋潤，以應未來老人安養、養護之需求。 

 (五)、本家為地區唯一安養機構，有 120 床容納量，鑒於本縣安養(養

護)老人日漸增加，為解決家庭照顧及經濟之負擔，本家自九十二年

起即開辦老人養護作業，截至本(九十七)年二月份為止，已收容安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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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人、養護 32 人，共計 97 人，因本縣老人觀念漸趨開通，尤其本

家的安養環境幽雅，服務本質提升，逐漸吸引老人住進意願，是故亟

需未雨綢繆，以應未來老人安養、養護之需求。 

 (六)、變更用地鄰近本縣新設立之教養院，其就養護性質及所需相

關醫療設備均相近，並靠近署立金門醫院，提升養護照顧之便捷性。 

      (七)、社會福利設施專用區之使用項目為專業養護機構，符合設立

之標準，而新建養護中心非屬營利事業使用，屬於政府興建之社會福

利機構，金門現在的社會環境人口已逐年凸顯出來，如何讓長輩獲得

妥善照顧，積極推動老人福利政策，正是縣府當前的主要課題，建立

本縣為老人的安養天堂，成為名符其實的社會福利縣。 

二、變更內容 

    本基地坐落於金門縣金湖鎮太湖劃測段，地號 1879、1880、1881、

1904、1905、1906 及 1882、1883、1884 等 9 筆土地，為配合興建金

門縣大同之家養護中心及其他週邊附屬社會福利設施的興建，該 9 筆

土地由農業區變更為社會福利設施專用區，面積為 21600.22 平方公尺

(本案變更之內容綜理表、變更前後土地使用面積對照表及土地清冊，

詳如表三、表四、表五)。 

三、變更免捐贈回饋理由: 

    農業發展條例第十二條第三項規定:第十條之用地之變更，有下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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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之一者，得免繳交回饋金：一、政府興辦之公共建設及公益性設

施。 

    本案為政府補助經費興辦之公共建設，屬於社會福利機構，而非

供營利目的使用，符合本條例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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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 實施進度及經費 

一、 土地取得方式：變更範圍共有 9 筆土地，土地面積為 21600.22

平方公尺，皆為縣有土地，由計畫提報單位「金門縣大同之家」

於都市計畫變更完成之後，依規定辦理撥用。 

二、 經費來源：養護中心興建費用依規定，金門縣大同之家配合編

列年度預算並逐年編列預算辦理，同時並爭取中央補助款。 

三、 開發方式：本計畫由申請人金門縣大同之家呈報縣府工務局辦

理。 

四、 實施進度：本計畫待完成都市計畫變更後，即依原編列預算執

行建設，預計 96 年度起委託建造設計規劃，興建養護中心。 

 

表二:變更金門特定計畫區(部分農業區為社會福利設施專用區)案 

實施進度及經費表 

面積 

(平方公尺) 

土地取得

方式 

開闢經費 

(新台幣千元)
主辦單位 經費來源 開發期限 

21600.22 

 

公地撥用 

 

40,650 

 

金門縣大

同之家 

 

配合編列 

年度預算 

 

完成都市計畫變更

後，即依原編列預

算進度執行，預計

96 年起委託建造

設計規劃，並逐年

編列費用興建養護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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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ㄧ、依金門特定區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辦理。 

二、訂定本區之建蔽率為百分之六十，容積率為百分之二百四十。 

三、本要點未規定事項，適用其他相關法令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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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ㄧ變更金門特定區計畫(部分農業區為社會福利設施專用區) 

位置示意圖 

 

變
更
位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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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變更金門特定區計畫(部分農業區為社會福利設施專用區) 

地籍範圍示意圖 

 

 

 

 

 

 

 

 

 

 

 

 

 

 

 

 

 

 

 

 

 

 

 

 

 

 

 

 

 

 

 

 

 

 

 

變更範圍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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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變更金門特定計畫區(部分農業區為社會福利設施專用區) 

變更內容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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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變更金門特定計畫區(部分農業區為社會福利設施專用區) 

規劃構想示意圖 

 
以一落四櫸頭為架構，創造豐富明亮的中庭空間 

 

「一落四櫸頭」又稱「三間四櫸頭」，也是金門的閩南傳統民宅中最常見的基本形式。它的基本構

成是三 開間的大落（或稱正身、廳堂等）、東西對稱的櫸頭（或稱間仔、兩廂房、掛房等）與天

井（深井頭、中 庭）空間；左右櫸頭若各為雙間者則為四櫸或掛四房，其中靠近大落者稱為上櫸，

近外側者為下櫸。一般來說，一落四櫸頭適用在進深較深、面積較大的基地範圍。 

 
 
 
 
 
 
 
 
 
 
 
 
 
 
 

規劃構想 
1. 入口退凹創造層次 

由富傳統意向的入口進入行政區，再經由廊道串聯戶外休閒區，中庭空間及養護房，利用進創造出

層次與轉換感受一連串空間的豐富意象及中庭寬廣 

2. 豐富自然採光中庭 

提供舒適的自然光，並創造多層次的造景空間與半戶外空間，提供老人休憩聊天的活動場所 

 

 

中庭花園

戶外休閒

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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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變更金門特定計畫區(部分農業區為社會福利設施專用區) 

開發空間系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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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變更金門特定區計畫(部分農業區為社會福利設施專用區)  

變更綜理表 

編號 
 

變更位置 

 

1. 變更土地位於金門縣金湖鎮，地處金門縣動植物防疫所東南側及Ⅲ-15

號計畫道路(15 公尺)東側(詳附變更內容示意圖)。 

2. 變更面積共計 21600.22 平方公尺。 

 

原 

計 

畫 

農業區 變 

更 

內 

容 
新 

計 

畫 

社會福利設施專用區 

變 

更 

理 

由 

  

 1、依本縣施政藍圖，社會建設及擴大大同之家規模功能辦理。 

 2、人口老化已成為當前社會現象之ㄧ，長期安養及照護等問題也成為本縣亟待關注處理

的重大課題。 

 3、「金門縣大同之家」是地區唯一老人安養、照護及育幼之安置機構，為提昇本縣老人福

利服務工作，挹注長者安養及養護之擴展及落實社會服務指標，同時結合金門縣身心障礙

者教養機構資源連結，期望透過養護中心及其他週邊附屬社會福利設施的興建，整合社會

需求，提供更完善的照護，以浮現福利島之願景。 

 4、近年來老人觀念逐漸改變，再加上本家優雅的居住空間與優質的服務品質，以及社會

環境變遷的因素，逐漸吸引老人住進的意願，是故站在前瞻性的角度思維，將安養與養護

作業區隔，興建獨立式養護中心是刻不容緩的預期目標，同時提供更多長期安置在台省養

護機構之長者，返回出生地接受政府的照顧，可使其親屬就近探視，藉以親情的關懷與滋

潤，以應未來老人安養、養護之需求。 

 5、本家為地區唯一安養機構，有 120 床容納量，鑒於本縣安養(養護)老人日漸增加，為

解決家庭照顧及經濟之負擔，本家自九十二年起即開辦老人養護作業，截至本(九十七)年

二月份為止，已收容安養 65 人、養護 32 人，共計 97 人，因本縣老人觀念漸趨開通，尤其

本家的安養環境幽雅，服務本質提升，逐漸吸引老人住進意願，是故亟需未雨綢繆，以應

未來老人安養、養護之需求。 

 6、變更用地鄰近本縣新設立之教養院，其就養護性質及所需相關醫療設備均相近，並靠

近署立金門醫院，提升養護照顧之便捷性。 

 7.社會福利設施專用區之使用項目為專業養護機構，符合設立之標準，而新建養護中心非

屬屬營利事業使用，屬於政府興建之社會福利機構，金門現在的社會環境人口已逐年凸顯出

來來，如何讓長輩獲得妥善照顧，積極推動老人福利政策，正是縣府當前的主要課題，建立

本本縣為老人的安養天堂，成為名符其實的社會福利縣。 

備 

註 

＊變更面積以發布實施後依法釘樁分割登記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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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變更金門特定區計畫(部分農業區為社會福利設施專用區)  

變更前後土地使用計畫面積對照表   面積單位:公頃 

分區 原計畫面積 變更後面積 增減值 備註 

自然村專用區 934.34  934.34      

住宅區 98.22  98.22      

商業區 28.42  28.42      

工業區 140.32  140.32      

行政區 0.39  0.39      

文教區 42.90  42.90      

風景區 736.40  736.40      

保存區 9.59  9.59      

保護區 2,491.09  2,491.09      

農業區 4,825.19  4,823.03  -2.16    

古蹟保存區 0.24  0.24      

電信專用區 0.25  0.25      

農會專用區 0.04  0.04      

宗教專用區 0.93  0.93      

倉儲批發零售專用區 9.85  9.85      

社會福利設施專用區 1.46  3.62  +2.16    

閩南建築專用區 18.77  18.77      

國家公園區 3,759.64  3,759.64      

車站用地 0.55  0.55      

港阜用地 377.68  377.68      

道路用地 461.84  461.84      

航空站用地 200.14  200.14      

交通    

事業    

用地 

小計 1,040.21  1,040.21      

兒童遊樂園 0.36  0.36      

公園 207.81  207.81      

綠地 9.38  9.38      

體育場 12.54  12.54      

遊憩    

用地 

小計 230.09  230.09      

學校用地 107.16  107.16      

社教用地 4.65  4.65      
文教    

用地 
小計 111.81  111.81      

機關用地 930.04  930.04      

衛生醫療機構用地 6.40  6.40      

市場用地 3.50  3.50      

停車場用地 3.56  3.56      

廣場兼停車場用地 1.27  1.27      

廣場用地 1.04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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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區 原計畫面積 變更後面積 增減值 備註 

加油站用地 0.53  0.53      

自來水廠用地 38.92  38.92      

電力事業用地 19.57  19.57      

污水處理廠用地 5.56  5.56      

墳墓用地 29.19  29.19      

環保事業用地 12.28  12.28      

垃圾掩埋場用地 2.31  2.31      

溝渠用地 3.05  3.05      

合計 15,537.39 15,537.39      

資料來源:金門特定區計畫報告書 

註：1.表內面積應以實地測量分割面積為準 

    2.變更面積以發布實施後依法釘樁分割登記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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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變更金門特定區計畫(部分農業區為社會福利設施專用區)   

 

土地清冊 

縣 市 鄉 鎮 地 段 權 屬 地 號
登 記 面 積

(平方公尺)

變 更 面 積

(平方公尺)
管 理 者 備 註

金門縣 金 湖 鎮 
太 湖 

劃測段 
金門縣 1 8 7 9 2400.01 2400.01 

金 門 縣 

大 同 之 家 

 

 

金門縣 金 湖 鎮 
太 湖 

劃測段 
金門縣 1 8 8 0 2400.01 2400.01 

金 門 縣 

大 同 之 家
  

金門縣 金 湖 鎮 
太 湖 

劃測段 
金門縣 1 8 8 1 2400.03 2400.03 

金 門 縣 

大 同 之 家 

 

 

金門縣 金 湖 鎮 
太 湖 

劃測段 
金門縣 1 9 0 4 2400.01 2400.01 

金 門 縣 

大 同 之 家 

 

 

金門縣 金 湖 鎮 
太 湖 

劃測段 
金門縣 1 9 0 5 2400.04 2400.04 

金 門 縣 

大 同 之 家
  

金門縣 金 湖 鎮 
太 湖 

劃測段 
金門縣 1 9 0 6 2400.02 2400.02 

金 門 縣 

大 同 之 家
  

金門縣 金 湖 鎮 
太 湖 

劃測段 
金門縣 1 8 8 2 2400.02 2400.02 

金 門 縣 

畜產試驗所
  

金門縣 金 湖 鎮 
太 湖 

劃測段 
金門縣 1 8 8 3 2400.02 2400.01 

金 門 縣 

畜產試驗所
  

金門縣 金 湖 鎮 
太 湖 

劃測段 
金門縣 1 8 8 4 2400.02 2400.07 

金 門 縣 

畜產試驗所
  

 

 

金 門 縣 金 湖 鎮 太 湖 劃 測 段 1 8 7 9 等 9 筆 土 地

 

合 計 變 更 面 積 為 2 1 6 0 0 . 2 2 平 方 公 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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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主管機關核准函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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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主管機關核准函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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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申請變更土地之土地登記簿謄本(金湖鎮太湖劃測段 1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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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申請變更土地之土地登記簿謄本(金湖鎮太湖劃測段 1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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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申請變更土地之土地登記簿謄本(金湖鎮太湖劃測段 1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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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申請變更土地之土地登記簿謄本(金湖鎮太湖劃測段 1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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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申請變更土地之土地登記簿謄本(金湖鎮太湖劃測段 1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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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申請變更土地之土地登記簿謄本(金湖鎮太湖劃測段 1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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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申請變更土地之土地登記簿謄本(金湖鎮太湖劃測段 1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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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申請變更土地之土地登記簿謄本(金湖鎮太湖劃測段 1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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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申請變更土地之土地登記簿謄本(金湖鎮太湖劃測段 1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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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申請變更土地之地籍圖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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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變更計畫基地都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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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變更計畫基地都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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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相關經費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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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相關經費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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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更金門特定區(部分農業區為社會福利設施專用區) 說明書 

   金金金門門門縣縣縣大大大同同同之之之家家家                                                                                                                                                                                                                                                                  39

附件六: 變更土地同意文件 1. 

 

 

 

 

 

 

 

 

 

 

 

 

 

 

 

 

 

 

 

 

 

 

 

 

 

 

 

 

 

 

 

 

 

 

 

 

 



                              變更金門特定區(部分農業區為社會福利設施專用區) 說明書 

   金金金門門門縣縣縣大大大同同同之之之家家家                                                                                                                                                                                                                                                                  40

附件六: 變更土地同意文件 2. 

 

 




